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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支持物流通道建设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为建设长江咽喉枢纽和区域物流中心，打造现代供应链物流

体系，将宜昌由内陆腹地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，打造国

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，结合

宜昌实际，特制定《宜昌市支持物流通道建设奖励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一、支持内容

《办法》主要针对水运始发班轮、铁路国际班列、航空货运

航线及多式联运等四类物流通道予以奖励支持，首年按照 3000

万元进行总量控制，以后每年根据实际需求逐年递增。

二、水运始发班轮

奖励对象：开通宜昌港⇌ 上海港、武汉港、重庆港、岳阳

港、九江港等长江流域沿线港口始发班轮的航运企业和在宜昌运

营、为班轮揽货的货代物流企业。

奖励标准：

1.开行宜昌港⇌ 上海港（含南京及南京以远港口），每周开

行 3班且下行水上航行时间不超过 7天的航运企业，对船舶设计

载箱量 250TEU及以下船型给予不超过 12万元/往返航次奖励，

250TEU 以上船型给予不超过 14万元/往返航次奖励。对于开行

上海港（含南京及南京以远港口）→宜昌港直航航线，水上航行

时间不超过 10天，参照始发班轮船型标准给予 30%航次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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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行宜昌港⇌ 武汉港、重庆港始发班轮，且单航次载箱量

不少于 60TEU给予不超过 1万元/往返航次奖励。岳阳港、九江

港等其它长江流域沿线港口,按照武汉港、重庆港以近港口给予

不超过 1万元/往返航次，以远各港口不超过 2万元/往返航次奖

励。

3.为班轮揽货的货代物流企业，以上一年箱量为基数，对增

量部分内贸箱按不超过 50元/TEU，外贸箱按不超过 100元/TEU

奖励。

三、航空货运航线

奖励对象：开通国内、国际货运航线以及向宜昌三峡机场集

货的物流企业。

奖励标准：

1.货运航线：

开通宜昌直达国内航点（含港澳台）、亚洲航点、且每周不

少于 1 班的货运定期航班，每个往返航班奖励 6-10万元。根据

航班载货量分别额外予以 2-3元/公斤的奖励。

开通宜昌直达洲际国家航点的货运定期航班，往返飞行时间

20小时（含）以内的，给予不超过 3万元/飞行小时航班奖励，

超出 20小时部分给予不超过 2万元/飞行小时奖励。根据航班载

货量额外予以不超过 4元/公斤的奖励。

国内、国际航线按利用业载超 40吨以上的大、中机型开展

运输服务，航线奖励标准上浮 20%，开通不定期航班按照定期航

班奖励标准的 80%执行。如遇特殊战略性、招商引资需求航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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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一事一议方式，由宜昌三峡机场将航班计划及实际需求上报

市政府后征集相关单位意见后确定。

2.客运航班腹舱载货：

国际腹舱载货按货量奖励不超过 2 元/公斤。国内（含港澳

台）腹舱载货量以上一年国内腹舱货运量为基数，对增量部分给

予不超过 1元/公斤奖励。

3.空空中转：

对通过客机腹舱在三峡机场实现空空中转联运的国内货物

给予奖励，奖励标准不高于 2 元/公斤。该奖励与腹舱带货增量

奖励按照就高原则，不重复享受。

4.公路短驳：

对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向三峡机场集散空运出港异地货源的

企业，以上一年公路短驳货运量为基数，对增量部分予以奖励。

发货地为省内且距离三峡机场 100公里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实际

载运量给予不超过 0.5元/公斤奖励。发货地为省外的按照实际载

运量给予不超过 1元/公斤奖励。

四、多式联运

奖励对象：以宜昌为节点开展（江）铁海国际联运、水铁联

运、水公水翻坝转运、钟摆航线的物流企业。

奖励标准：

1.（江）铁海国际联运：

以宜昌境内的铁路站为节点，对铁海联运装载集装箱量不少

于 20车皮（40TEU）的专列，和江铁海联运季度发运量不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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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TEU的物流企业予以奖励。

利用焦柳铁路沿线节点，打通宜昌中部陆海新通道，对宜昌

-钦州港铁海联运，按照不超过 4000元/TEU奖励。

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，对宜昌-宁波舟山港、福建沿海港

口铁海联运，按照不超过 3500元/TEU奖励。

对接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，对宜昌港-重庆港-钦州港江铁海

联运，按照不超过 3000元/TEU奖励。

打通宜昌至粤港澳大湾区物流通道，对宜昌-广州港铁海联

运，按照不超过 3000元/TEU奖励。

新开通其它线路测算成本后，参照以上类似线路标准执行。

2.水铁联运：

根据铁路运距辐射半径，对季度完成量不少于 100TEU的物

流企业予以奖励。

铁路运距 200-500公里，按不超过 500元/TEU奖励。

铁路运距 500-1000公里，按不超过 1000元/TEU奖励。

铁路运距 1000公里以上，按不超过 1500元/TEU奖励。

在宜昌开展粮油食品等特色“散改集”中转业务，按上述标准

的 40%执行。

3.水公水翻坝转运：

在茅坪港-红花套港开展商品车翻坝转运，按不超过 355元/

台奖励。在茅坪港-红花套港开展集装箱翻坝转运，按不超过 1100

元/TEU奖励。

4.钟摆航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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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行白洋港-红花套港、白洋港-枝城港、白洋港-荆州车阳河

港航线，按不超过 4500元/航次奖励。开行白洋港-姚家港航线，

按不超过 5000元/航次奖励。新开航线纳入动态调整机制，参照

奖励。

五、铁路国际班列

按照市政府常务会议有关要求，鼓励以宜昌为节点，开行中

欧班列、中亚班列、中老班列等国际集装箱铁路进出口业务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组织管理

在市发改委（市物流业发展中心）的统筹协调下，加快推进

宜昌物流通道建设，全力开展水运始发班轮、铁路国际班列、航

空货运航线、多式联运业务等四项业务，各牵头单位分别按需制

定具体实施细则。其中水运始发班轮业务由市商务局牵头，宜港

集团具体运营，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做好运营组织和行业指导。铁

路国际班列、多式联运业务由市发改委（市物流业发展中心）牵

头，指导相关运营公司规范运作。航空货运业务由三峡临空经济

区建设推进办公室（筹）牵头，市商务局配合做好国际货运航班

的行业指导，三峡机场具体运营。

（二）奖励流程

1.线路报审。运营企业填报《宜昌市物流通道开行计划申报

表》，由牵头部门进行线路计划和可行性初审。市发改委（市物

流业发展中心）统一复审确定资金规模后，报市财政局备案。

2.线路运营。运营企业按照线路计划运营，牵头部门和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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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进行统筹指导。

3.资金申报。每季度结束后次月 15 日前，运营企业据实填

报《宜昌市物流通道奖励资金绩效评价表》，由牵头部门对凭证

资料进行真实性初审。

4.资金确定。市发改委（市物流业发展中心）统一复审汇总

公示 5个工作日后，报市财政局予以确定，根据预算按季度据实

拨付相关单位。

5.资金审计。由审计及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，对奖励

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

本办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

31 日，首年为试运行期，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动态调整。本政策

解释权归宜昌市人民政府，由宜昌市发改委（宜昌市物流业发展

中心）具体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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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物流通道开行计划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奖励项目

申报周期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申报线路 开行频率

奖励标准 预计季奖励总额

预期成效

备注

牵头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市发改委（市物流业发展中心）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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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通道奖励资金绩效评价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基本

情况

奖励项目

评价期间

运营线路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运营

自评

奖励标准

是否达到奖励条件

是否达到预期成效

（含运营成效）

实际运输货类及运量

1.xx，运量：

2.xx，运量：

3.xx，运量：

资金

申报

拟申报季度奖

励金额

大写

小写

牵头单位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市发改委（市物流业发展中心）意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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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、三峡临空经济区建设推进办公室（筹）、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高新区管委会

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5月 22日印发


